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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进一步做好物业管理区域

防疫消杀和垃圾清运工作的紧急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、梅河口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）人

民政府：

按照 4月 1日韩俊省长召开的疫情防控专题会议部署，坚持

问题导向、补齐工作短板，现就进一步做好物业管理区域（包括

专业化管理、业主自治、社区代管小区）防疫消杀和垃圾清运有

关工作紧急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防疫消杀

（一）加强公共区域消杀。物业服务人每日对物业管理区域

内的客服中心、食堂、公共厕所、下水道、电梯、地下车库、单

元楼道、垃圾桶、垃圾中转站、大堂、生活物资暂存点等公共区

域实行早晚两次防疫消杀，坚决防止疫情在小区内传播蔓延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消杀作业。各地疫情防控消杀部门要加强对

物业从业人员防疫消杀的指导、服务和培训，物业服务人要建立

区防疫消杀台账，开展具体消杀工作。被列入封控区、管控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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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管理区域的消杀工作，按照当地防疫部门的要求执行。

（三）充分保障物资供应。各地政府要切实做好物业服务人

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和供应工作，按需精准拨付，实现应保尽保。

（四）做到定时换气通风。物业服务人要结合天气变化，做

好电梯、楼梯、公共卫生间、停车场等密闭场所的定时通风工作，

住宅楼层通道设置有通风窗的，应处于开启状态。

二、强化垃圾清运

（一）及时清运生活垃圾。一是物业服务人要明确专人或委

托第三方定时做好物业管理区域的生活垃圾收集、清运工作，必

须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，必须做到垃圾存放点每日消毒。二是

生活垃圾清运人员工作期间佩戴口罩，勤洗手，做好自身防疫工

作。三是对存在生活垃圾清运人员不足问题的住宅小区、社区代

管小区等物业管理区域内，各地要立即组织志愿者、下沉社区的

党员干部或环卫部门等力量，及时做好生活垃圾清运工作，防止

出现“真空”，确保实现全覆盖。

（二）科学处置涉疫垃圾。一是各地卫健、环保等部门要科

学指导物业管理区域做好涉疫生活垃圾收集、消毒处理和双层包

装工作，科学配备周转桶（箱）、设置涉疫生活垃圾封闭管理暂

存间和明显标识。二是封控单元、居家隔离人员等产生的生活垃

圾要全部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，原则上实行专人上门收集，投

放到指定地点的专用周转桶（箱）。三是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在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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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内对物业管理区域的涉疫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收集、转运，实

行专人专车、固定线路、密闭运输、闭环管理，全力防止出现疫

情从涉疫生活垃圾传播问题。

三、强化监督检查

（一）实行信息公开。各街道社区要督促物业服务人在显著

位置公开物业管理区域防疫消杀区域、频次和垃圾清运时间等内

容，做到信息公开透明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
（二）开展明查暗访。各地物业、环保、卫健等部门和街道

社区要采取进小区、进楼栋、随机电话访谈业主等方式，对物业

服务人开展的防疫消杀、垃圾清运工作进行随机抽查暗访，对发

现的消杀不到位、垃圾清运不及时等问题，要立即督促有关单位

限期整改，对整改不到位的，要依法严肃查处。

（三）压实各方责任。各地环保、卫健等部门要加强对物业

管理区域的防疫消杀和涉疫垃圾处置工作指导和监督管理，依法

依规履职尽责。物业行政管理部门要指导街道社区全力配合环

保、卫健等部门做好相关工作。纪检监察部门要发挥监督推动作

用，对发现的失职渎职问题，严肃追责问责。物业服务人要每天

将物业管理区域的防疫消杀台帐、频次和垃圾日产日清情况报所

辖街道社区汇总后，报属地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2 年 4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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